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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中医特色治疗各病种中医执行规范

蛇串疮（带状疱疹）
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规范适合于诊断为蛇串疮的中医治疗患者。
一、适用对象
[bookmark: _Hlk60990635]适用于第一诊断中医诊断为蛇串疮（TCD编码：A08.01.02），西医诊断：第一诊断为带状疱疹（ICD-10编码：B02.2），并行中医特色治疗（ICD-9-CM-3：99.9200或93.3510）。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1.中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ZY/T001.8-94)。
2.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临床诊疗指南-皮肤病与性病分册》（中华医学会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
（二）证候诊断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协作组蛇串疮（带状疱疹）诊疗方案”。
蛇串疮（带状疱疹）临床常见证候：
1.肝经郁热证
2.脾虚湿蕴证
3.气滞血瘀证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带状疱疹伴有神经疼痛。
（二）患者适合并接受中医特色治疗。
（三）中医特色治疗应由具备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中医内科学、针灸推拿学医师实施。
四、标准住院日为≤14天。
五、符合结算病种标准
（一）第一诊断必须符合带状疱疹伴有神经疼痛的患者。
（二）皮疹面积大，创面感染，需联合静脉使用抗生素抗感染治疗患者；头面部带状疱疹，导致眼炎、面瘫、外耳道炎症、听力下降等患者；疼痛剧烈，经门诊常规止痛处理效果不佳患者；老年患者、播散性带状疱疹等需要排除肿瘤可能的。
（三）伴有其他疾病，但住院期间不影响第一诊断及本规范诊治方式实施时，可以按本规范执行及结算。
六、中医证候学观察
四诊合参，收集该病种不同证候的主症、次症、舌、脉特点，注意证候的动态变化。
七、入院检查项目
（一）必需的检查项目
1.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潜血；
2.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电解质；
3.凝血四项、尿酸；
4.感染性疾病筛查（乙肝、丙肝、艾滋病、梅毒等）；
5.心电图、胸片、感觉神经定量检测、超声。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根据病情需要而定，如风湿、免疫、自免抗体、心梗、D-二聚体、降钙素原、血清肿瘤标志物、CT、MRI检查，消化道钡餐或内窥镜检查、创面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腰穿等检查。
八、治疗方法
（一）辨证选择内服中药
1.肝经郁热证：清利湿热，解毒止痛。
2.脾虚湿蕴证：健脾利湿，佐以解毒。
3.气滞血瘀证：行气活血，消解余毒。
（二）中医特色治疗：可根据不同证型选用不同的方法，包括：电针疗法、董氏奇穴针灸疗法、黄帝内针、解结针法、毫火针、雷火灸、耳穴压豆、中药薰蒸薰洗、中药外敷、推拿治疗等。
（三）必要时可联合使用抗生素。
（四）护理：辨证施护。
九、疗效评定
（一）治愈：疱疹消失，无后遗神经痛。
（二）好转：皮疹或创面已结痂、后遗神经痛减轻。
（三）未愈：后遗神经痛等无变化。
十、出院标准
（一）皮疹痊愈：无水疱、皮疹或创面已结痂，疼痛明细缓解。
（二）没有需要住院处理的并发症。
十一、变异及退出标准
发生以下情况者，需退出本执行标准且不能以“蛇串疮（纯中医治疗）”作为诊治方式。
（一）住院期间病情加重，病情加重，需要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
（二）合并有其他系统疾病者，住院期间病情加重，需要特殊处理，导致住院时间延长、费用增加。
（三）住院期间出现其他严重疾病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四）因患者及其家属意愿而影响本规范的执行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五）因病情变化，需采用非中医治疗手段，以致中医费用（检查、检验、护理、诊疗费、床位费用除外）占比不达80%的，退出本病种结算。

头风（头痛、三叉神经痛）
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规范适合于诊断为头风的中医治疗患者。
一、适用对象
适用于第一诊断中医诊断为头风病（TCD编码：A07.01.02.），西医诊断为未特指的偏头痛（ICD-10编码：G43.9）或紧张型头痛（ICD-10编码：G44.2）、三叉神经痛（ICD-10编码：G50.0），并行中医特色治疗（ICD-9-CM-3：99.9200或93.3510）。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1.中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ZY／T001.1-94》中头风的诊断标准。
2.西医诊断标准：参照《2018国际头痛分类第三版》中相关诊断依据进行诊断。
（二）病史：反复头痛，经门诊治疗效果不佳，检查未见明确器质性改变。
（三）体格检查：体温、血压、呼吸、脉搏正常。神经系统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四）中医常见证候：肝阳上亢、痰浊上扰、瘀阻脑络、气血亏虚和肝肾阴虚。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头风。
（二）患者适合并接受中医特色治疗。
（三）中医特色治疗应由具备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中医内科学、针灸推拿学医师实施。
四、标准住院日为≤14天。
五、符合结算病种标准
（一）第一诊断必须符合未特指的偏头痛（ICD-10编码：G43.9）或紧张型头痛（ICD-10编码：G44.2）的患者。
（二）反复头痛，经门诊治疗1个月以上效果不佳，颈椎彩超、X光片，颅脑CT检查未见明确器质性改变。
（三）伴有其他疾病，但住院期间不影响第一诊断及本规范诊治方式实施时，可以按本规范执行及结算。
（四）已明确导致头痛的疾病，如颈椎病、脑血管疾病、肿瘤、头部外伤、血压控制不佳等原因所致的，不执行本规范。
六、中医证候学观察
四诊合参，收集该病种不同证候的主症、次症、舌、脉特点，注意证候的动态变化。
七、入院检查项目
（一）必需的检查项目
1.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潜血；
2.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电解质、血清肿瘤标志物；
3.凝血四项、尿酸；
4.心电图、胸片。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根据病情需要而定，如颅脑MRI+MRA、经颅多普勒、脑电图、腰穿等检查。
八、治疗方法
（一）辨证选择内服中药
1.肝阳上亢证：平肝潜阳，熄风止痛。
2.痰浊上扰证：燥湿化痰，降逆止痛。
3.瘀阻脑络证：活血化瘀，行气止痛。
4.气血亏虚证：补气养血，缓急止痛。
5.肝肾阴虚证：滋养肝肾。
（二）中医特色治疗：可根据不同证型选用不同的方法，包括：电针疗法、董氏奇穴针灸疗法、黄帝内针、解结针法、毫火针、耳穴压豆、推拿、中药辨证治疗等。
（三）护理：辨证施护。
九、疗效评定
（一）治愈：头痛消失，各项实验室检查正常。
（二）好转：头痛减轻，发作时间缩短或周期延长，实验室检查有改善。
（三）未愈：头痛症状及血压等无变化。
十、出院标准
头痛基本消失或明显改善。
十一、变异及退出标准
发生以下情况者，需退出本执行规范且不能以“头痛（中医针灸治疗）”作为诊治方式。
（一）住院期间经检查发现导致头痛的明确病因如颈椎病、脑血管疾病、肿瘤等，或并发或合并严重焦虑及抑郁等时，需进行相应检查和治疗，导致住院时间延长和费用增加。
（二）合并有其他系统疾病者，住院期间病情加重，需要特殊处理，导致住院时间延长、费用增加。
（三）住院期间出现其他严重疾病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四）因患者及其家属意愿而影响本规范的执行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bookmark: _Hlk61187246]（五）因病情变化，需采用非中医治疗手段，以致中医费用（检查、检验、护理、诊疗费、床位费用除外）占比不达90%的，退出本病种结算。


面瘫（面神经炎）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规范适合于诊断为面瘫的中医治疗患者。
一、适用对象
第一诊断中医诊断为面瘫（TCD编码：A07.01.01.04），西医诊断：第一诊断为面神经炎（ICD-10编码：G51.0、G51.3）行中医特色治疗（ICD-9-CM-3：99.9200或93.3510）。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1.中医诊断标准：参照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教材《针灸学》（石学敏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
2.西医诊断标准：参照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神经病学》第五版（王维治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年）。
（二）疾病分期
1.急性期：发病15天以内。
2.恢复期：发病16天至6个月。
3.联动期和痉挛期：发病6个月以上。
（三）证候诊断 
面瘫可分为以下四个证候：
1.风寒袭络证 
2.风热袭络证 
3.风痰阻络证 
4.气虚血瘀证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面瘫（面神经炎）。
（二）患者适合并接受中医治疗。
（三）中医特色治疗应由具备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中医针灸推拿学医师实施。
四、标准住院日：每疗程≤12 天，视情况所需1-5疗程。
五、符合结算病种标准
（一）第一诊断必须符合面瘫、面神经的患者。
（二）患者同时具有其他疾病，若在治疗期间无需特殊处理，也不影响第一诊断及本规范诊治方式实施时，可以按本规范执行及结算。
（三）因格林巴利综合征、耳源性疾病、腮腺炎、颌后化脓性淋巴结炎、神经莱姆病、后颅窝肿瘤或脑膜炎、听神经瘤、桥脑小脑角占位病变（如神经鞘瘤）等导致的周围性面瘫或各种原因，导致的中枢性面瘫患者，不执行本规范。
六、入院检查项目
（一）必需的检查项目
1.血常规；
2.血糖。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
根据病情需要而定，如颅脑影像学检查（CT或MR）、肌电图等，肝肾功能、血脂，胸片，心电图。
七、治疗方法
（一）辨证选择内服中药
1.风寒袭络证：祛风散寒，活血通络。
2.风热壅络证：清热祛风，通经活络。
3.风痰阻络证：祛风豁痰，疏通经络。
4.气虚血瘀证：益气活血，通络止痉。
（二）中医特色治疗：根据面瘫不同的疾病分期及证型选用不同的方法。
1.急性期：可选用毫针针刺、雷火灸、董氏奇穴针灸、毫火针，梅花针，面部按摩，耳穴压豆等。
2.恢复期：可选用电针疗法、五运六气针法、董氏奇穴针灸疗法、黄帝内针、毫火针、雷火灸、面部按摩等。
3.联动期和痉挛期：可选用毫火针、解结针法、岐黄针、董氏奇穴针灸疗法、黄帝内针、面部按摩、放血疗法、穴位注射等。
（三）护理：辨证施护。
八、疗效评定
（一）患者初次就诊及结束治疗时均作评分记录面肌功能评分。
1.患者初次就诊及结束治疗时均作评分记录。评分标准按Portmann 简易评分法,即以面部六组表情肌的自主运动打分,用皱眉、闭眼、动鼻翼、吹口哨、临床控制：治疗后症状体征消失，面部功能正常，治疗指数＞90%。
2.用力微笑、鼓腮吹气6 个动作来表示。运动时与健侧对比,基本相同记3 分,减弱记2 分,微弱运动记1 分,完全不能运动记0 分。最后加安静时印象分,即面部对称2分,稍不对称1 分,明显不对称0 分。总分20 分。同时根据治疗前后评分按如下公式计算改善率。为改善率=(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20－治疗前评分)×100%。
（二）治愈：面瘫症状消失,眼睑闭合良好,口角无歪斜,面肌功能恢复正常,左右对称。对应面肌功能改善率达100%。显效：症状基本消失,患侧面肌感觉及运动功能恢复较好,面肌运动轻度减弱或有轻微感觉障碍,功能基本正常。60%≤改善率＜100%。好转：症状和体征基本消失,面肌功能部分恢复正常。25%≤改善率＜60%。
九、出院标准
（一）临床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面肌功能障碍恢复或大部分恢复。
（二）症状总积分较治疗前下降25％以上。
十、变异及退出标准
发生以下情况者，需退出本执行规范且不能以“面瘫（中医特色治疗）”作为诊治方式。
（一）治疗期间合并其他疾病，需要其他特殊治疗，退出本病种结算。
（二）因患者及其家属意愿而影响本规范的执行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三）需采用非中医治疗手段，以致中医费用（检查、检验、护理、诊疗费、床位费用除外）占比不达90%的，退出本病种结算。


五迟、五软、五硬（脑性瘫痪）
中医执行规范
[bookmark: _Hlk60765952]说明：本规范适合于诊断为五迟、五软、五硬（脑性瘫痪）行中西结合治疗的患儿。
一、适用对象
[bookmark: _Hlk60766072]第一诊断中医诊断：第一诊断为五迟、五软、五硬（TCD编码：A10.04.37、A10.04.38），西医诊断：第一诊断为脑性瘫痪（ICD-10编码：G80.901），行中医特色治疗（ICD-9-CM-3：99.9200或93.3510）。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1.中医诊断标准：参照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中医儿科学》第六版（王萍芬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
2.西医诊断标准：参照《实用儿科学》第七版（诸福棠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及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西医结合儿科学》第一版（王雪峰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
（二）证候诊断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协作组五迟、五软、五硬（脑性瘫痪）诊疗方案”。
五迟、五软、五硬（脑性瘫痪）临床常见证候：
1.脾肾两亏证
2.肝肾亏虚证
3.肝强脾弱证
4.痰瘀阻络证
5.心脾两虚证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协作组五迟、五软、五硬（脑性瘫痪）诊疗方案”。
（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五迟、五软、五硬（脑性瘫痪）。
（二）患儿适合并接受中医治疗。
[bookmark: _Hlk60765579]（三）施行中医治疗应由具备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中医内科、中医儿科、中医针灸推拿科医师实施。
四、标准住院日为≤15天。
五、符合结算病种标准
（一）第一诊断必须符合五迟、五软、五硬的患儿。
（二）患儿同时具有其他疾病，若在治疗期间无需特殊处理也不影响第一诊断及本规范诊治方式实施时，可以按本规范执行及结算。
六、中医证候学观察
四诊合参，收集该病种不同证候的主症、次症、舌、脉（指纹）特点，注意证候的动态变化。
七、入院检查项目
（一）必需的检查项目
1.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
2.乙肝病毒表面标志物。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根据患儿病情需要而定，如头颅影像学检查（CT或MRI）、脑电图检查、髋关节X线检查、听力筛查等。
八、治疗方法
（一）推拿疗法。
（二）针刺疗法。
（三）灸疗。
（四）中药熏洗。
（五）其他疗法：
根据病情需要，选择穴位注射、经络导平等疗法。
（六）辨证选择内服中药：
1.脾肾两亏证：健脾补肾，生肌壮骨。
2.肝肾亏虚证：滋补肝肾，强筋健骨。
3.肝强脾弱证：柔肝健脾，益气养血。
4.痰瘀阻络证：涤痰开窍，活血通络。
5.心脾两虚证：健脾养心，补益气血。
（七）康复训练：
根据患儿病情选择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训练、引导式教育、感觉统合训练、吞咽功能障碍的训练、益智疗法等多方面内容。
（八）护理：辨证施护。
九、出院标准
（一）粗大运动功能量表评价治疗后比治疗前总分数提高。
（二）异常姿势减轻。
十、变异及退出标准 
（一）病情加重，需要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
（二）治疗过程中发生了病情变化，出现严重其他系统并发症，退出本病种结算。
（三）因患儿及其家属意愿而影响本规范的执行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bookmark: _Hlk60766438]（四）需采用非中医治疗手段，以致中医费用（检查、检验、护理、诊疗费、床位费用除外）占比不达70%的，退出本病种结算。


暴聋（突发性耳聋）
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规范适合于诊断为暴聋的中医治疗患者。
一、适用对象
第一诊断中医诊断为暴聋（TCD10：A12.12），西医诊断为突发性耳聋（SD）（ICD-10：H91.200），并行中医特色治疗（ICD-9-CM-3：99.9200或93.3510）。
二、诊断依据
（一）诊断标准
参考根据《临床诊疗指南-耳鼻咽喉科学分册》（中华医学会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突发性聋的诊断和治疗指南》（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
1.突然发生的听力损失，可在数分钟、数小时或3天以内。
2.非波动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可为轻、中或重度，甚至全聋。至少在相连的2个频率听力下降20 dB以上,多为单侧,偶有双侧同时或先后发生。 
3.病因不明(未发现明确原因包括全身或局部因素)。
4.伴耳鸣、耳堵塞感。
5.伴眩晕、恶心、呕吐，但不反复发作。
6.除第八颅神经外,无其他颅神经受损症状。
（二）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中医证候诊断参照中医证候诊断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风邪外犯
开始多有感冒症状，起病较速，耳闷耳胀堵塞感，耳鸣、听力下降而自声增强，伴头痛、恶寒、发热、口干等全身症状，脉浮数，苔薄白或薄黄，局部检查见鼓膜轻度潮红及内陷。伴肝火者，可有耳聋时轻时重，每于郁怒之后耳鸣耳聋突发加重，并兼有耳胀，耳痛感，眩晕，口苦咽干，头痛面赤，心烦易怒，夜寝不安，胸胁胀痛，大便秘结，小便短赤，舌红苔黄，脉弦数；伴痰热者，可有胸闷痰多，耳鸣眩晕，时轻时重，烦闷不舒，二便不畅，舌红，苔黄腻，脉弦滑。
2.血瘀耳窍（气滞血瘀证）
耳聋突然发生，并迅速发展，可伴耳胀耳痛，耳鸣不休，检查：耳膜无变化或潮红，听力检查呈感音神经性耳聋，舌暗或有瘀点瘀斑，脉涩。伴肾精亏损者，表现为中年以后双耳听力逐渐下降，伴细声耳鸣、夜间较甚，失眠，头晕眼花；腰膝酸软，遗精多带，口渴多饮，舌红少苔，脉细弱或细数；伴脾胃虚弱者，耳鸣耳聋，休息暂减，劳而更甚，蹲下站起时加重。倦怠乏力，劳怯神疲，纳少，食后腹胀，大便搪薄，面色萎黄，脉虚弱，苔薄白腻。
3.肝火上扰
突然耳鸣，如闻潮声，或如风雷声，风聋时轻时重，每于郁怒之后耳鸣耳聋突发加重，并兼有耳胀，耳痛感，眩晕，口苦咽干，头痛面赤，心烦易怒，夜寝不安，胸胁胀痛，大便秘结，小便短赤，舌红苔黄，脉弦数。
4.痰热郁结
两耳蝉鸣，有时闭塞如聋，胸闷痰多，耳鸣眩晕，时轻时重，烦闷不舒，二便不畅，舌红，苔黄腻，脉弦滑。
5.脾胃虚弱
耳鸣耳聋，休息暂减，劳而更甚，蹲下站起时加重。倦怠乏力，劳怯神疲，纳少，食后腹胀，大便搪薄，面色萎黄，脉虚弱，苔薄白腻。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一）针灸治疗
1.电针治疗
2.雷火灸法
3.毫火针
4.董氏奇穴针灸
5.梅花针叩刺
6.穴位注射：在临床实际中，我们发现以血瘀耳窍（气滞血瘀）证及肝火上扰证常见，脾胃虚弱次之，故治疗基本以三型为主，加减辨证治疗。
（二）中药治疗
1.血瘀耳窍证
治法：活血化瘀通窍。方药：通窍活血汤加减
2.肝火上扰
治法：疏肝泄火，开郁通窍。方药：龙胆泻肝汤
3.脾胃虚弱
治法：健脾养胃，益气通窍。方药：益气聪明汤
（三）按摩治疗 
耳膜按摩、鸣天鼓、除耳鸣功、营治城廓法 
（四）中医预防调养
1.突发性耳聋的病人应在家安心静养，尤应避免接触噪声或过大的声音。保持家庭环境整洁，病人心情舒畅，才有利于疾病恢复。 
2.预防感冒，有一部分突发性耳聋的病人可能与感冒有间接关系，故预防感冒则可减少一个发病因素。 
3.注意勿过度劳累，做到起居有时，饮食定量。本病多发于中年人，故中年人更应注意这一点。
4.养心：中医很重视养心，强调精神活动对人体的影响，如大喜伤心，大怒伤肝，过思伤脾，过悲伤肺，惊恐伤肾，注重养静摄生，以清静养神，抗老延年，七情悦寿而康。
5.药枕可疏通经络，安和五脏，健身益寿，一般适用于头痛头昏，耳鸣目花，失眠健忘，高血压等。
6.气功：如鸣天鼓式、梳头式，对肾亏引起的耳鸣耳聋、健忘等有一定疗效。
四、标准住院日为≤14天。
五、符合病种结算标准
（一）第一诊断符合中医暴聋及西医突发性耳聋者；
（二）年龄18-75周岁，性别不限；
（三）听力损失在40dBHL以下，病程在三周以内；
（四）不合并其它可能严重威胁生命疾病。
六、入院检查项目
（一）必需的检查项目
1.专科常规检查：※电耳镜、前鼻镜、间接喉镜、间接鼻咽镜检查，电子鼻咽喉镜检查。
2.听力相关检查：※纯音听阈测听检查、※声导抗检查 (入院前三天内同级医院已检查可免)。 
3.入院全身情况评估检查：三大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电解质、血糖、凝血功能、感染性疾病筛查（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等）、心电图、胸部X光片。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
1.听性脑干反应、耳声发射、影像学检查(根据情况可选)。
2.住院期间听力进展评估：纯音测听3-7天测一次，耳声发射或听性脑干反应7天复测一次。
七、出院标准
（一）主症改善情况
（二）听力学评估：
1.痊愈：0.25—4kHz各频率听力恢复至正常或达健耳水平或达患病前水平；      
2.显效：听力基本恢复，平均听阈提高30dB以上；
3.有效：听力有恢复，仍有耳聋，听阈平均提高15-30dB；
4.无效：听力完全无改变，或听阈平均改善小于15dB。
5.疗程：7-10天为一疗程。
八、变异及退出标准
（一）病情加重，需要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
（二）治疗过程中出现药物不良反应，须视具体情况调整用药。
（三）伴有其他全身疾病的患者须监控相关疾病的发展，若有加重须联合相关科室进行诊治。
（四）治疗过程中发生了病情变化，出现严重并发症，退出本病种结算。
（五）因患者及其家属意愿而影响本规范的执行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六）实际住院时间小于标准住院时间不作变异情况处理。
（七）需采用非中医治疗手段，以致中医费用（检查、检验、护理、诊疗费、床位费用除外）占比不达85%的，退出本病种结算。


腰椎滑脱症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路径适用于诊断为腰椎滑脱症的中医治疗患者。
一、适用对象
第一诊断中医诊断为腰椎滑脱症（TCD编码：A03.06.04.06.02），西医诊断：第一诊断为脊椎骨脱离（ICD-10：M43.0）/脊椎前移（ICD-10：M43.1），行传统特色中医正骨（整脊系列）治疗（ICD-9-CM-3：93.6702）。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1.中医诊断标准：参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ZY/T001.1-94）。
2.西医诊断标准：参照1982年Willis的退行性腰椎滑脱症的诊断标准。
（二）病史：本病多见中老年人，女性居多，与日常劳动和外伤有密切关系，特别是长时间久坐或妇女妊娠期椎曲加大，由于载重的压应力造成椎弓峡部长期充血而退变、裂变，椎曲异常后椎体滑脱。
（三）体格检查：腰部外观上有明显腰椎前凸，臀部后凸，腰部触诊局部有压痛、凹陷，腰部后正中处呈阶梯状。改变。腰部活动障碍，前屈明显受限。有坐骨神经及下肢相应的神经支配区域皮肤感觉减弱，直腿抬高试验阳性，膝或跟腱反射减弱或消失。
（四）辅助检查
1.X线检查：正立位摄片示椎体旋转或轻度侧弯，侧位摄片示椎曲加大或出现上弓下曲，并可以显示滑脱程度。左右斜位摄片示椎弓根部发白退变、断裂或崩解。
2.CT检查：在相应层面上可见椎弓根峡部断裂，并可显示侧隐窝狭窄及神经根受压情况；连同上下椎间隙一起检查，可显示脊柱滑脱处神经根受压情况，以及是否合并椎间盘突出。
3.MRI检查：矢状面可显示椎体移位和椎弓根峡部不连处软组织影像，横断面显示与CT检查相同。
（五）中医常见证候：风寒湿阻证、血瘀气滞证、湿热痹阻证、肝肾亏虚证、气血亏虚证。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参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腰痛病(退行性腰椎滑脱症)中医诊疗方案（2017年版）”。
（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腰痛病（退行性腰椎滑脱症）。
（二）患者适合并接受中医整脊手法治疗。
（三）中医整脊治疗应由具备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且受过专业整脊培训的中医骨伤科医师实施。
四、标准住院日为≤ 14 天。
五、符合结算病种标准
[bookmark: _Hlk60695529]（一）第一诊断必须符合中医：腰痛病、西医：退行性腰椎滑脱症及相关诊断依据；遵循中医传统治疗方案并完成中医病案书写。
[bookmark: _Hlk60695616]（二）患者同时具有其他疾病，但在住院期间不需特殊处理，也不影响第一诊断及本规范诊治方式实施时，可以按本规范执行及结算。
[bookmark: _Hlk60695659]（三）以下情况除外：有手术指征者（神经根压迫严重出现肌肉麻痹无力、疼痛难忍者）；合并发育性椎管狭窄、治疗部位有严重皮肤损伤或皮肤病、曾经接受腰椎手术治疗和腰椎畸形、腰椎滑脱Ⅱ°以上、严重腰椎骨质疏松者，不适合本规范。
六、中医证候学观察
四诊合参，收集该病种不同证候的主症、次症、舌、脉特点，注意证候的动态变化。
七、入院检查项目
[bookmark: _Hlk60695832]（一）必需的检查项目
1.※腰椎正侧位X光片、※腰椎功能位X光片、※腰椎双斜位X光片；
2.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
3.肝功能、肾功能、血糖、电解质、出凝血时间、血沉；
4.心电图；
5.胸部透视或胸部X线片。
[bookmark: _Hlk60695946]（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根据病情需要，可选择腰椎CT或MRI、肌电图、血脂、抗“O”、类风湿因子、C-反应蛋白、腹部B超等。
八、治疗方法
[bookmark: _Hlk60696091]（一）手法治疗
1.正脊骨法 让患者仰卧，屈膝屈髋，术者一手抱膝一手抱臀部，将患者下肢抱起，膝紧贴胸部做腰部屈曲旋转运动。
2.推拿法：在腰背采用点、揉、推等推拿手法，时间15-20分钟为宜，滑脱部位如属前滑脱型禁用按压法。
3.理筋疗法：取肾俞、腰眼等穴，如伴有下肢麻痛者则加环跳、委中、承山、光明等穴。可配合电针治疗，每日1次，每次30分钟，10次一个疗程，休息1日，再行第二疗程。
4.理疗法：也可选用活血化瘀、温舒通络的中药熏蒸治疗，时间以30分钟为宜。
5.牵引调曲法：辨证调曲，根据临床分型，结合腰骶角情况，调曲牵引，腰骶角变小者先用三维调曲法，2周后改用戴着腰围行四维调曲法。每日1次，10次一个疗程，休息1日，再行第二疗程。
（二）中医辨证施治：选择内服中药，配合外敷中药。
1.辩证内服中药汤剂：
[bookmark: _Hlk60696182]（1）风寒湿阻证：祛风散寒，祛湿通络，方拟肾着汤加减。
（2）血瘀气滞证：活血行气，通络止痛，方拟身痛逐瘀汤。
（3）湿热痹阻证：清热去湿，通络止痛，方拟四妙散加减。
（4）肝肾亏虚证：补益肝肾，通络止痛，方拟肾气丸。
（5）气血亏虚证：益气养血，温经通痹，黄芪桂枝五物汤。
[bookmark: _Hlk60696379]2.辩证内服中药：可辩证选择田七口服液、田七元胡胶囊、活血通痹片、除湿止痛胶囊、舒脊片、益肾壮腰片等纯中药特色制剂。
[bookmark: _Hlk60696441]（三）其他中医适宜技术治疗。
（四）功能锻炼：练功疗法是巩固疗效的关键。主要锻炼腰大肌、腹肌、腹内压、竖脊肌维持腰椎力量的平衡。前滑脱型选用“健脊强身十八式”中的第十二式、第十四式、第十七式、第十八式之二；后滑脱型选用“健脊强身十八式”中的第十四式、第十六式。
（五）护理调摄。
九、出院标准
[bookmark: _Hlk60696473]（一）腰部及下肢疼痛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
（二）日常生活能力基本恢复。
（三）无需继续住院治疗的并发症。
[bookmark: _Hlk60696540]十、变异及退出标准
[bookmark: _Hlk60696523]发生以下情况者，需退出本执行规范且不能以“腰椎滑脱症（中医整脊治疗）”作为诊治方式。
[bookmark: _Hlk60696607]（一）病情加重，或患者对康复程度及康复训练的需求，提高了出院标准，需要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
（二）合并有其他系统疾病者，住院期间病情加重，需要特殊处理，导致住院时间延长、费用增加。
（三）治疗过程中发生了病情变化，出现严重并发症，退出本病种结算。
（四）因患者及其家属意愿而影响本规范诊治方式的执行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五）入院检查项目异常，对其进行处理，影响了执行规范的执行。
（六）出现其他导致未能继续中医正骨治疗的并发症、合并症。
（七）需采用非中医治疗手段，以致中医费用（检查、检验、护理、诊疗费、床位费用除外）占比不达85%的，退出本病种结算。


颈椎病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规范适用于诊断为颈椎病的中医治疗患者。
一、适用对象
第一诊断中医诊断为颈椎病（TCD编码：A03.06.04.05），西医诊断：第一诊断为颈椎病（ICD-10编码：M47.0、M47.8、M50.2），行传统特色中医正骨（整脊系列）治疗（ICD-9-CM-3：93.6702）。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参照2012年中华中医药学会整脊分会《中医整脊常见病诊疗指南》。
（二）病史：该病多发生于伏案工作者，有慢性劳损、颈部外伤、受寒凉等病史。
（三）体格检查：颈项部肌肉僵硬，患侧明显，可触及压痛点，颈部活动明显受限，以后伸及患侧屈曲受限明显，臂丛牵拉试验阳性。
（四）辅助检查：原发性椎间盘突出，X线摄片不一定有侧弯，可以看到病变的椎间隙变窄，轻度椎曲改变。对于有陈旧性椎间盘突出因外因急性发作的患者可有明显钩椎关节不对称、椎间孔变小、椎曲变小，椎间隙变窄。CT或MRL检查可显示突出的椎间盘大小、形状，以及对颈髓、神经根压迫的程度。双上肢肌电图检查可了解神经受损部位及受压程度。
（五）中医常见证候：血瘀证、风寒证、肝肾不足证。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项痹病（颈椎病）。
（二）患者适合并接受中医整脊手法治疗。
（三）中医整脊治疗应由具备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且受过专业整脊培训的中医骨伤科医师实施。
四、标准住院日为≤14天。
五、符合病种结算标准
（一）第一诊断必须符合项痹病（颈椎病）的患者。
（二）门诊治疗疗效不佳者。
[bookmark: _Hlk60957781]（三）患者同时并发其他疾病，但在治疗期间无需特殊处理，也不影响第一诊断及本规范诊治方式实施时，可以按本规范执行及结算。
（四）治疗过程结合使用传统中医适宜技术，并完成中医病案书写。
（五）以下情况除外：有手术指征者；合并发育性椎管狭窄者（椎管比值=椎管矢状径/椎体矢状径<0.75）；治疗部位有严重皮肤损伤或皮肤病者；曾经接受颈椎手术治疗或颈椎畸形者；合并其他严重基础疾病等。
六、中医证候学观察
四诊合参，收集该病种不同证候的主症、次症、舌、脉特点，注意证候的动态变化。
七、入院检查项目
（一）必需的检查项目
1.全脊柱正侧位片，※颈椎张口位、※动力位、※双斜位片；
2.※颈椎CT或MRI；
3.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
4.肝功能、肾功能、血糖、电解质、凝血功能；
5.心电图；
6.胸部透视或胸部X光片。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根据病情需要而定，如肌电图、心脏及血管彩超、动态心电图、肺功能检查、血脂、血液流变学、感染性疾病筛查等。
八、治疗方法
（1） 理筋疗法：骨空针法、药熨法、推拿法。
（2） 正脊调曲法：
1.正脊骨法：行牵颈折顶法、颈椎旋提法和提胸过伸法以调整颈椎曲度和椎体旋转。对侧方神经根型和旁中央脊髓型颈椎间盘突出患者，先行牵颈折顶法，待颈椎曲度出现后再配合颈椎旋提法。
2.牵引调曲法：取仰卧位颈椎布兜牵引，以调整颈椎椎间隙及颈曲。旁中央脊髓型不宜颈椎布兜牵引。
3.牵引调曲：根据椎曲选择具体牵引方式。
（三）练功疗法：选用“健脊强身十八式”中的第一式、第五式、第六式、第七式、第八式、第九式和第十式进行功能锻炼，加强颈胸部肌肉功能，以增强其活力和韧性，维护脊柱外平衡。
（四）中医辨证施治：选择内服中药，配合外敷中药或外洗中药。
1.血瘀证：活血化瘀，通络止痛。桃红四物汤加减。
2.风寒证：祛风散寒，通络止痛。羌活胜湿汤或葛根汤加减。
3.肝肾不足证：补益肝肾，强筋止痛。天麻钩藤饮或疏风滋血汤加减。
中成药方面可选用具有疏风、活血、止痛作用的中成药如颈复康颗粒或仙灵骨葆胶囊等，也可局部敷贴活血止痛类膏药。
（五）中医适宜技术治疗：敷贴、中药熏蒸、拔罐、中药封包疗法、针刀疗法等。
（六）其他治疗：根据病情需要，选择脱水、止痛、营养神经等药物对症治疗。封闭疗法、骨骼肌肉冲击波治疗等。
（七）护理调摄。
九、出院标准
（一）颈项部及上肢疼痛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
（二）日常生活能力基本恢复。
（三）没有需要住院治疗的并发症。
十、变异及退出标准
发生以下情况者，需退出本执行规范且不能以“颈椎病（中医治疗）”作为诊治方式。
（一）经治疗后未达到预期效果或病情加重，需行手术治疗者。
（二）合并其他系统疾病者，住院期间病情加重，需要特殊处理，导致住院时间延长、费用增加。
（三）治疗过程中发生了病情变化，出现严重并发症，退出本病种结算。
（四）因患者或家属意愿而影响本规范的执行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五）入院检查项目异常，对其进行处理，影响了执行规范的执行。
（六）出现其他导致未能继续中医正骨治疗的并发症、合并症。
（七）需采用非中医治疗手段，以致中医费用（检查、检验、护理、诊疗费、床位费用除外）占比不达85%的，退出本病种结算。


腰椎管狭窄症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规范适用于诊断为腰椎管狭窄症的中医治疗患者。
一、适用对象
[bookmark: _Hlk60763992]第一诊断中医诊断为腰椎椎管狭窄症（TCD 编码：A03.06.04.06.03）或颈椎椎管狭窄症（TCD 编码：A03.06.04.05.04），西医诊断为椎管狭窄症（ICD-10编码: M48.0）, 行传统特色中医正骨（整脊系列）治疗（ICD-9-CM-3：93.6702）。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1.参照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2.西医诊断：根据《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八年制及九年制用教材，林定坤、刘军主编，科学出版社，2003年）。
（二）病史：有下腰痛的病史，多见于中老年人。
（三）体格检查：症状与体征常不一致，一般是症状较重体征较轻。主要体征有：脊柱侧弯，病变处压痛，椎旁肌肉有痉挛，腰后伸受限，腰部过伸试验阳性是本病的重要体征。患侧拇指背伸肌力减弱，膝腱反射、跟腱反射减弱或消失。有时出现下肢肌肉萎缩、无力。受压神经支配区域皮肤感觉减弱或消失。若马尾神经受压，可出现鞍区麻木，肛门括约肌松弛。若脊髓椎体束受压（多见于高位胸腰段），Babinski、Schadolock病理反射阳性，踝阵挛也呈阳性。直腿抬高试验多为阴性或弱阳性。
（四）辅助检查：
1.X线检查:正位X线摄片可显示左右关节突不对称，关节突肥大，椎体旋转侧弯。侧位片示椎间隙狭窄，椎体边缘骨质增生，椎体间有前后滑移，椎曲异常、或变直、或反弓、或加大。斜位片可见椎弓根切迹小、椎间孔狭窄及峡部不连等。X线摄片还可排除各种骨质破坏性疾病。
2.CT检查：可观察骨性结构的形态，也可显示椎间盘、黄韧带、神经根的轮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测量椎管横径和矢径、硬膜囊受压程度，也可测量侧隐窝大小及受压程度。
3.MRI检查：可清晰地显示椎管内椎间盘突出压迫硬膜囊程度。也可排除肿瘤、血肿、椎骨的感染或者其他破坏性病变，有利于鉴别诊断。
4.脊髓造影检查。
（五）中医常见证候：寒湿痹阻、湿热痹阻、气滞血瘀、肝肾不足。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根据《中医骨伤科学》（王和鸣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
[bookmark: _Hlk60764125]（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腰椎管狭窄症。
[bookmark: _Hlk60764131]（二）患者适合并接受中医整脊手法治疗。
[bookmark: _Hlk60764138]（三）中医整脊治疗应由具备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且受过专业整脊培训的中医骨伤科医师实施。
四、标准住院日为≤14天。
五、符合病种结算标准
（一）第一诊断必须符合中医：腰腿痛、西医：腰椎管狭窄症及相关诊断依据；遵循中医传统治疗方案并完成中医病案书写。
（二）有手术指征但因同时有手术禁忌症的，或不愿意接受手术者；
（三）以下情况除外：不能积极配合进行中医传统保守治疗的患者；合并心、脑血管、肝、肾、造血系统严重疾患者，中度以上骨质疏松症，腹主动脉硬化及精神病患者；患有脊柱肿瘤、结核、脊柱强直；CT显示严重骨性椎管狭窄，后纵韧带钙化者；手术后复发及妊娠期妇女；出现下肢肌力减弱、肌肉萎缩等神经严重损害症状。
六、中医证候学观察
四诊合参，收集该病种不同证候的主症、次症、舌、脉特点，注意证候的动态变化。
七、入院检查项目
（一）必需的检查项目
1.※腰椎正侧位X光片、※腰椎CT或MRI；
2.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
3.肝功能、肾功能、血糖、电解质、出凝血时间；
4.心电图；
5.胸部透视或胸部X线片。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根据病情需要，可选择肌电图、腰椎过屈过伸位/双斜位X线片、血脂、抗“O”、类风湿因子、C-反应蛋白、血沉等。
八、治疗方法
（一）手法治疗（理筋疗法） 
1.药熨法：腰部药熨。将活血化瘀、温经通络的中药打成粗粉，加酒、醋各半勺搅拌均匀，加热后纱布包裹，在病变局部热熨致皮肤潮红。每日1次，每次30分钟。
2.针刺法：选用华佗夹脊、八髎、秩边、委中、承山、光明穴，加电针治疗，每日1次，每次30分钟；或选用骨空针治疗
3.拔罐法：一些患者腰背肌粘连严重者，可用刺络放血拔罐或走罐疗法。
4.正脊骨法：应用胸腰椎旋转法、腰椎旋转法调整椎体旋转，改善椎曲，每日1次。
5.牵引调曲法：椎间盘型椎曲变直者辩证施行二维调曲法和四维调曲法。滑脱型按腰椎滑脱辨证施法，牵引调曲复位。骨质疏松型辨证选用一维调曲法。混合型首先调理腰椎，根据腰椎管狭窄的分型施法，2周后再调理颈椎，按颈椎管狭窄症处理。
（二）中医辨证施治：选择内服中药，配合外敷中药。
1.辨证内服中药汤剂：
（1）寒湿痹阻证：治宜祛风散寒除湿，舒筋活络，方拟独活寄生汤加减。
（2）湿热痹阻证：以清利湿热，消痹止痛为法，方拟清热利湿胶囊方加减。
（3）气滞血瘀证：治宜活血行气、祛瘀止痛，方拟身痛逐瘀汤加减。麻木较重加用土鳖、重用地龙，兼见气虚者，加用黄芪、当归等补益气血。
（4）肝肾不足证：治宜滋补肝肾，舒筋通络，强壮筋骨，舒脊方加减。肌肉萎缩兼见脾气虚者，加用黄芪、白术、五爪龙等。
2.辩证内服中药：可辩证选择田七口服液、田七元胡胶囊、活血通痹片、除湿止痛胶囊、舒脊片、益肾壮腰片等纯中药特色制剂。
（三）其他中医适宜技术治疗。
（四）功能锻炼：常用的练功疗法有“健脊强身十八式”中第十四式、第十六式和第十七式。
（五）护理调摄。
九、出院标准
（一）腰部及下肢疼痛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活动基本无受限或轻度受限。
（二）日常生活能力基本恢复。
（三）无需继续住院治疗的并发症。
十、变异及退出标准
发生以下情况者，需退出本执行规范且不能以“腰椎管狭窄症（中医整脊治疗）”作为诊治方式。
（一）病情加重，或患者对康复程度及康复训练的需求，提高了出院标准，需要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
（二）合并有其他系统疾病者，住院期间病情加重，需要特殊处理，导致住院时间延长、费用增加。
（三）治疗过程中发生了病情变化，出现严重并发症，退出本路径。
（四）因患者及其家属意愿而影响本规范的执行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五）入院检查项目异常，对其进行处理，影响了执行规范的执行。
（六）出现其他导致未能继续中医正骨治疗的并发症、合并症。
（七）需采用非中医治疗手段，以致中医费用（检查、检验、护理、诊疗费、床位费用除外）占比不达85%的，退出本病种结算。


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规范适用于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中医治疗患者。
一、适用对象
第一诊断中医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TCD编码：A03.06.04.06.01），西医诊断：第一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ICD-10编码: M51.0、M51.1、M51.2），行传统特色中医正骨（整脊系列）治疗（ICD-9-CM-3：93.6702）。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1.中医诊断标准：参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ZY/T001.1-94）。
2.西医诊断标准：根据《外科学》（吴在德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
（二）病史：本病多发于青壮年，中老年人多为反复发病，往往有腰部外伤、积累性损伤或外感风寒湿邪等病史。
（三）体格检查：腰部活动受限，尤以后伸疼痛明显。在病变棘突间隙及椎旁有明显压痛点，常引起下肢放射性疼痛。直腿抬高试验及加强试验阳性，股神经牵拉试验阳性，受压节段神经根所支配的皮肤会出现感觉的改变，膝腱反射、跟腱反射减低，病程长、反复发作的常出现股四头肌及小腿萎缩。
（四）辅助检查：
1.X线检查：常规拍摄腰椎正侧位片。正位片可见椎体旋转、侧弯；侧位片可显示椎间隙变窄，椎曲变小甚至反弓。中老年患者多合并有椎间盘退化、骨质增生。
2.CT检查：可观察到突出物的直接影像及与神经根、硬膜囊的相邻关系，并可了解椎管容积、黄韧带、神经根管等情况。同时，还可以从横断面图像测量椎管和侧隐窝的容积。
3.MRI检查：可判断椎间盘突出的大小和硬膜囊与神经根受压的程度。
4.肌电图检查：可对受损神经根进行定位。
（五）中医常见证候：寒湿痹阻、湿热痹阻、气滞血瘀、肝肾不足。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参考《中医骨伤科学》（王和鸣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 
（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二）患者适合并接受中医整脊手法治疗。
（三）中医整脊治疗应由具备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且受过专业整脊培训的中医骨伤科医师实施。
四、标准住院日为≤14天。
五、符合病种结算标准
（一）第一诊断必须符合中医：腰腿痛、西医：腰椎间盘突出症及相关诊断依据；遵循中医传统治疗方案并完成中医病案书写。
（二）有手术指征但因同时有手术禁忌症的，或不愿意接受手术者。
（三）以下情况除外：不能积极配合进行中医传统保守治疗的患者；合并心、脑血管、肝、肾、造血系统严重疾患者，中度以上骨质疏松症，腹主动脉硬化及精神病患者；患有脊柱肿瘤、结核、脊柱强直；CT显示脱出之髓核已游离、骨化、浮动骨块存在，或严重骨性椎管狭窄，后纵韧带钙化者；手术后复发及妊娠期妇女；出现鞍区麻木、二便功能障碍等马尾神经受压症状；出现足下垂等严重运动功能障碍。
六、中医证候学观察
四诊合参，收集该病种不同证候的主症、次症、舌、脉特点，注意证候的动态变化。
七、入院检查项目
（一）必需的检查项目
1.※腰椎正侧位X光片、※腰椎CT或MRI；
2.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
3.肝功能、肾功能、血糖、电解质、出凝血时间；
4.心电图；
5.胸部透视或胸部X线片。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根据病情需要，可选择肌电图、腰椎过屈过伸位/双斜位X线片、血脂、抗“O”、类风湿因子、C-反应蛋白、血沉等。
八、治疗方法
本病治疗的首要是卧床休息。可按急性期和缓解期分期论治。以理筋、调曲、练功为治疗原则。
（一）手法治疗
1.急性期：在青壮年患者多为原发性，治宜刺血拔罐法、药熨法、针刺法等以缓解疼痛。
2.缓解期：以理筋、调曲、练功为治疗原则，辩证施法。
（1）理筋疗法：可采用药熨法、推拿法、骨空针法或针刀松解法治疗，也可配合电针治疗，每日1次，每次30分钟，10次一个疗程，休息1日，再行第二疗程。
（2）正脊骨法：应用胸腰椎旋转法、腰椎旋转法、腰骶侧扳法调整椎体旋转，改善椎曲。每日1次， 10次一个疗程，休息1日，再行第二疗程。
（3）牵引调曲法：根据患者症状、椎曲改变，使用整脊牵引床辩证应用一维调曲法、二维调曲法及四维调曲法已调整腰曲。每日1次，10次一个疗程，休息1日，再行第二疗程。
（二）中医辨证施治：选择内服中药，配合外敷中药。
1.辨证内服中药汤剂：
（1）寒湿痹阻证：治宜祛风散寒除湿，舒筋活络，方拟独活寄生汤加减。
（2）湿热痹阻证：以清利湿热，消痹止痛为法，方拟清热利湿胶囊方加减。
（3）气滞血瘀证：治宜活血行气、祛瘀止痛，方拟身痛逐瘀汤加减。麻木较重加用土鳖、重用地龙，兼见气虚者，加用黄芪、当归等补益气血。
（4）肝肾不足证：治宜滋补肝肾，舒筋通络，强壮筋骨，舒脊方加减。肌肉萎缩兼见脾气虚者，加用黄芪、白术、五爪龙等。
2.辩证内服中药：可辩证选择田七口服液、田七元胡胶囊、活血通痹片、除湿止痛胶囊、舒脊片、益肾壮腰片等纯中药特色制剂。
（三）其他中医适宜技术治疗。
（四）功能锻炼：常用的练功疗法有“健脊强身十八式”中第十三式、第十四式和第十五式。
（五）护理调摄。
九、出院标准
（一）腰部及下肢疼痛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活动基本无受限或轻度受限。
（二）日常生活能力基本恢复。
（三）无需继续住院治疗的并发症。
十、变异及退出标准
发生以下情况者，需退出本执行规范且不能以“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整脊治疗）”作为诊治方式。
（一）病情加重，或患者对康复程度及康复训练的需求，提高了出院标准，需要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
（二）合并有其他系统疾病者，住院期间病情加重，需要特殊处理，导致住院时间延长、费用增加。
（三）治疗过程中发生了病情变化，出现严重并发症，退出本病种结算。
（四）因患者及其家属意愿而影响本规范的执行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五）入院检查项目异常，对其进行处理，影响了执行规范的执行。
（六）出现其他导致未能继续中医正骨治疗的并发症、合并症。
（七）需采用非中医治疗手段，以致中医费用（检查、检验、护理、诊疗费、床位费用除外）占比不达85%的，退出本病种结算。


[bookmark: _Hlk60765941]乳痈(急性乳腺炎成脓期）
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规范适用于西医诊断为急性乳腺炎成脓期的中医治疗患者。 
[bookmark: _Hlk60768657]一、适用对象 
[bookmark: _Hlk60767032][bookmark: _Hlk60765976][bookmark: _Hlk60768750][bookmark: _Hlk60763846][bookmark: _Hlk60768719]第一诊断中医诊断为第一诊断为乳痈 (TCD编码：A07.03.01），西医诊断为第一诊断为急性乳腺炎 (ICD-10编码：N61.x），行纯中医治疗（ICD-9-CM-3：99.9200或93.3510）。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1.中医诊断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2年。） 
2.西医诊断标准：参照《黄家驷外科学》(第 7版(吴孟超、吴在德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克氏外科学》(中文版第15版(DavidC.Sabiston主编，王德炳译，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 
（二）分期诊断 
1.郁滞期
2.成脓期
3.溃后期
（三）证候诊断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年。） 
乳痈(急性乳腺炎成脓期）临床常见证候：热毒炽盛证
[bookmark: _Hlk60771590]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乳痈(急性乳腺炎中医诊疗方案 (2017年版）”。 
（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乳痈 (急性乳腺炎）。 
[bookmark: _Hlk60766140]（二）患者适合并接受中医治疗。
（三）施行中医治疗应由具备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中医内科、中医妇科、中医针灸推拿科医师实施。
四、标准住院日为≤7天。
五、符合结算病种标准 
（一）第一诊断为乳痈 (急性乳腺炎）的患者。 
（二）疾病分期为成脓期，且脓腔体积大需要住院中医治疗的患者。 
（三）郁滞期或溃后期的患者，不执行本规范。 
（四）患者伴有其他疾病，但在住院治疗期间不需要特殊处理也不影响第一诊断及本规范诊治方式实施时，可以按本规范执行及结算。
六、中医证候学观察 
四诊合参，收集该病种不同证候的主症、次症、舌、脉特点。注意局部辨证与整体辨证相结合，并观察其动态变化。
[bookmark: _Hlk60771965]七、入院检查项目 
（一）必需的检查项目：※乳腺彩色超声+脓肿定位、※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电解质、凝血功能检查+D-二聚体、感染性疾病筛查。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根据病情需要而定，如C反应蛋白、细菌培养+药敏、病理学检查、心电图、胸部X线检查、腹部超声等。
[bookmark: _Hlk60772083]八、治疗方法 
（一）辨证选择中药 
成脓期 (热毒炽盛证)：清热解毒，托里透脓。
（二）外治法 
1.穿刺抽脓术； 
2.火针洞式烙口穿刺引流排脓术； 
3.手法疗法：手法按摩； 
4.针灸疗法：取阳明、厥阴经腧穴为主。针用泻法。取穴肩井、天宗、合谷、膻中、少泽、太冲、膺窗、内庭、梁丘、乳根； 
5.护理调摄要点：辨证施护。 
[bookmark: _Hlk60772409]九、出院标准 
（一）体温正常。 
（二）全身与局部症状明显好转，肿块明显缩小。 
（三）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检查正常，乳腺彩色超声检查排除脓肿。
[bookmark: _Hlk60767638]十、变异及退出标准 
（一）病情加重，出现内陷等并发症，需要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 
（二）合并有其他系统疾病者，住院期间病情加重，需要特殊处理，导致住院时间延长费用增加。 
（三）治疗过程中发生病情变化，如出现乳漏、传囊等合并症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四）因患者及其家属意愿而影响本规范的执行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五）需采用非中医治疗手段，以致中医费用（检查、检验、护理、诊疗费、床位费用除外）占比不达85%的，退出本病种结算。


产后恶露不绝(产后胎物残留）
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规范适用于西医诊断为产后胎物残留的中医治疗患者。
一、适用对象 
第一诊断中医诊断：第一诊断为产后恶露不绝(TCD编码：A09.02.05.07），西医诊断：第一诊断为产后胎物残留(ICD-10编码：O90.801)，行纯中医治疗（ICD-9-CM-3：99.9200或93.3510）。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1.中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中医药学会2012年发布的《中医妇科常见病诊疗指南》。
2.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临床妇产科学》（第2版，顾美姣、戴钟英、魏丽惠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年）。  
（二）证候诊断 
参照中华中医药学会2012年发布的《中医妇科常见病诊疗指南》  
临床常见证候：气虚型、血热型、血瘀型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参照中华中医药学会印发的“产后恶露不绝中医诊疗方案 (2012年版）”。 
（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产后恶露不绝 (产后胎物残留）。 
（二）患者适合并接受中医治疗。
（三）施行中医治疗应由具备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中医内科、中医妇科、中医针灸推拿科医师实施。
四、标准住院日为10-20天。
五、符合结算病种标准 
（一）第一诊断为产后恶露不绝(产后胎物残留）的患者。 
（二）患者伴有其他疾病，但在住院治疗期间不需要特殊处理也不影响第一诊断及本规范诊治方式实施时，可以按本规范执行及结算。
六、中医证候学观察 
四诊合参，收集该病种不同证候的主症、次症、舌、脉特点。注意局部辨证与整体辨证相结合，并观察其动态变化。
七、入院检查项目 
（一）必需的检查项目：※子宫+双附件彩超、※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电解质、凝血功能检查+D-二聚体、感染性疾病筛查。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根据病情需要而定，如C反应蛋白、细菌培养+药敏、病理学检查、心电图、胸部X线检查、泌尿系超声、腹部超声等。
八、治疗方法 
（一）辨证选择中药。 
（二）外治法 
1.中药外敷；
2.中药足浴；
3.穴位按摩； 
4.针灸疗法：电针、耳针、温针、针刺等； 
5.护理调摄要点：辨证施护。
九、出院标准 
（一）治疗一周内阴道流血干净或较前明显减少。
（二）阴道流血持续时间<7天。
（三）治疗一周后子宫内异常回声消失或异常回声明显缩小。
（四）生命体征平稳，血常规、生化检查正常。
十、变异及退出标准 
（一）病情加重，出现其它并发症，需要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 
（二）合并有其他系统疾病者，住院期间病情加重，需要特殊处理，导致住院时间延长费用增加。 
（三）治疗过程中发生病情变化，如出现大出血、宫内异常回声增大等合并症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四）因患者及其家属意愿而影响本规范的执行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五）需采用非中医治疗手段，以致中医费用（检查、检验、护理、诊疗费、床位费用除外）占比不达85%的，退出本病种结算。


产后尿潴留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规范适用于诊断为产后尿潴留的中医治疗患者。
一、适用对象
第一诊断中医诊断为产后小便不通（TCD编码：A09.02.05.14），西医诊断：第一诊断为产后尿潴留（ICD-10编码：075.801，O90.8），行纯中医治疗（ICD-9-CM-3：99.9200或93.3510）。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1.中医诊断：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ZY/T001.2-94 ）及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中医外科学》（李曰庆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年）。
2.西医诊断：参照《黄家驷外科学》（第 7 版）（吴孟超、吴在德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 
（二）病史：有分娩史。
（三）体格检查：下腹胀、疼痛、排尿困难等。
（四）辅助检查：B超提示尿潴留。
（五）中医常见证候：
1.膀胱湿热证
2.肺热壅盛证
3.肝郁气滞证 
4.尿路阻塞证
5.中气不足证 
6.肾阳衰惫证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协作组癃闭诊疗方案”。 
（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癃闭（产后尿潴留）。 
（二）患者适合并接受中医治疗。
（三）施行中医治疗应由具备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中医内科、中医妇科、中医针灸推拿科医师实施。
四、标准住院日为≤14 天。
五、符合结算病种标准 
（一）第一诊断必须符合癃闭的患者。
（二）患者同时具有其他疾病，但在住院期间不需要特殊处理也不影响第一诊断及本规范诊治方式实施时，可以按本规范执行及结算。
六、中医证候学观察
四诊合参，收集该病种不同证候的主症、次症、舌、脉特点。注意证候的动态变化。
七、入院检查项目
（一） 必需的检查项目
1.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 
2.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电解质；
3.心电图；
4.胸部X线片、腹部X线片；
5.尿液细菌培养+药敏；
6.※泌尿系统彩超。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根据病情需要而定，如超声检查（肝胆胰脾肾）等。
八、治疗方法
（一）辨证选择内服中药汤剂
1.膀胱湿热证：清热利湿，通利小便，八正散加减。 
2.肺热壅盛证：清肺热，利水道，清肺饮加减。 
3.肝郁气滞证：疏调气机，通利小便，沉香散加减。 
4.尿路阻塞证：行瘀散结，通利水道，代抵当丸加减。 
5.中气不足证：升清降浊，化气利水，补中益气汤加减。 
6.肾阳衰惫证：温阳益气，补肾利尿，济生肾气丸加减。 
（二）辨证选择静脉滴注中药注射液。 
（三）辨证选择内服中药。 
（四）外治法：食盐半斤，炒热，布包熨腹脐，冷后再炒热敷之。 
（五）针灸推拿：针刺足三里、中极、三阴交，阴陵泉等穴，反复捻转提插，强刺激。 
（六）导尿法。 
（七）护理：辨证施护。
九、出院标准
（一）能自行解小便，尿常规无异常。 
（二）没有需要住院处理的并发症或合并症。
十、变异及退出标准
（一）治疗过程中出现并发症，或伴有其他疾病，需要相关诊断和治疗，导致住院时间延长和住院费用增加。
（二）伴有影响本病治疗疗效的合并症，需要进行相关诊断和治疗，导致住院时间延长和住院费用增加。 
（三）经治疗后症状无改善，退出本病种结算。 
（四）因患者及其家属意愿而影响本规范的执行时，退出本病种结算。
（五）需采用非中医治疗手段，以致中医费用（检查、检验、护理、诊疗费、床位费用除外）占比不达85%的，退出本病种结算。


尺桡骨干骨折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规范适用于诊断为尺桡骨干骨折的中医治疗患者。
一、适用对象
第一诊断中医诊断为尺桡骨干双骨折（TCD编码：A03.06.01.08）第一诊断为闭合尺桡骨干骨折（ICD-10：S52.4），行尺桡骨干骨折中医正骨手法复位夹板固定术（ICD-9-CM-3：93.5405）。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1.中医诊断：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ZY/T001.9-94）。
2.西医诊断：根据《外科学（下册）》（8年制和7年制临床医学专用教材，赵玉沛、陈孝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
（二）病史：外伤史。
（三）体格检查：患肢肿胀、疼痛、活动受限、畸形、反常活动等。
（四）辅助检查：X线检查发现尺桡骨干骨折。
（五）中医常见证候：血瘀气滞证、瘀血凝滞证、肝肾不足证。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协作组制定的《尺桡骨骨折中医诊疗方案（试行）》。
（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尺桡骨干骨折。
（二）患者适合并接受中医正骨手法治疗。
[bookmark: _Hlk60689350]（三）实施中医正骨手法操作者应具备中医骨伤科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四、标准住院日为10-21天。
五、符合结算病种标准
（一）第一诊断必须符合尺桡骨干骨折的患者。
（二）外伤引起的折端移位或存在移位倾向的新鲜闭合性骨折，有闭合复位的适应症。
（三）医生能熟练运用中医正骨手法实行闭合复位夹板外固定治疗（管型石膏、石膏托和石膏夹板除外）。
（四）治疗过程结合使用传统中医适宜技术，并完成中医病案书写。
（五）以下情况除外：
1.合并有严重神经、血管损伤者或筋膜间室综合征等。
2.开放性骨折。
3.同时有严重的其他疾病（如癫痫等）以及不能配合治疗者。
六、中医证候学观察
四诊合参，收集该病种不同证候的主症、次症、舌、脉特点，注意证候的动态变化。
七、入院检查项目
（一）必需的检查项目
1.※尺桡骨干正侧位X光片；
2.血常规、尿常规；
3.凝血功能；
4.病毒系列；
5.肝功能、肾功能；
6.心电图；
7.胸部透视或胸部X光片。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根据病情需要而定，如CT、MRI、心脏及血管彩超、动态心电图、肺功能检查、血脂、血液流变学、感染性疾病筛查等。
八、治疗方法
（一）中医正骨手法复位治疗。
（二）夹板固定：适用于复位后稳定的骨折，复查尺桡骨正侧位X光片（复位后、出院前至少各一次）。
（三）中医辨证施治：选择内服中药，配合外敷中药或外洗中药。
1.血瘀气滞证：行气活血、消肿止痛。
2.瘀血凝滞证：活血和营、接骨续筋。
3.肝肾不足证：补益肝肾、调养气血。
（四）中医适宜技术治疗。
（五）其他治疗。
（六）功能锻炼。
（七）护理调摄。
九、出院标准
（一）骨折局部肿胀减轻、疼痛缓解。
（二）X线片复查达到功能复位或解剖复位标准。
（三）骨折初步稳定，可门诊治疗。
十、变异及退出标准
发生以下情况者，需退出本执行规范且不能以“尺桡骨干骨折（中医正骨治疗）”作为诊治方式。
（一）手法复位后骨折对位对线未达到功能复位的要求，需要手术者。
（二）经治疗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需转院治疗者。
（三）标准住院日不达10天。
（四）因患者或家属意愿而导致本规范未能继续执行。
（五）出现其他导致未能继续中医正骨治疗的并发症、合并症。


肱骨干骨折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规范适用于诊断为肱骨干骨折的中医治疗患者。
一、适用对象
第一诊断中医诊断为肱骨骨折（TCD编码：A03.06.01.05），西医第一诊断为闭合肱骨干骨折（ICD-10：S42.3），行肱骨干骨折中医正骨手法复位夹板固定术（ICD-9-CM-3：93.5405）。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1.中医诊断：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ZY/T001.9-94）。
2.西医诊断：根据《外科学（下册）》（8年制和7年制临床医学专用教材，赵玉沛、陈孝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
（二）病史：外伤史。
（三）体格检查：患肢肿胀、疼痛、活动受限、畸形、反常活动等。
（四）辅助检查：X线检查发现肱骨干骨折。
（五）中医常见证候：血瘀气滞证、瘀血凝滞证、肝肾不足证。
三、 治疗方案的选择
（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肱骨干骨折。
（二）患者适合并接受中医正骨手法治疗。
（三）实施中医正骨手法操作者应具备中医骨伤科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四、标准住院日为10-21天。
五、符合结算病种标准
（一）第一诊断必须符合肱骨干骨折的患者。
（二）外伤引起的折端移位或存在移位倾向的新鲜闭合性骨折，有闭合复位的适应症。
（三）医生能熟练运用中医正骨手法实行闭合复位夹板外固定治疗（管型石膏、石膏托、石膏夹板除外）。
（四）治疗过程结合使用传统中医适宜技术，并完成中医病案书写。
（五）以下情况除外：
1.合并有严重神经、血管损伤者或筋膜间室综合征等。
2.开放性骨折。
3.同时有严重的其他疾病（如癫痫等）以及不能配合治疗者。
六、中医证候学观察
四诊合参，收集该病种不同证候的主症、次症、舌、脉特点，注意证候的动态变化。
七、入院检查项目
（一）必需的检查项目
1.※肱骨干正侧位X光片；
2.血常规、尿常规；
3.凝血功能；
4.病毒系列；
5.肝功能、肾功能；
6.心电图；
7.胸部透视或胸部X光片。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根据病情需要而定，如CT、MRI、心脏及血管彩超、动态心电图、肺功能检查、血脂、血液流变学、感染性疾病筛查等。
八、治疗方法
（一）中医正骨手法复位治疗。
（二）夹板固定：适用于复位后稳定的骨折，复查肱骨干正侧位或穿胸位X光片（复位后、出院前至少各一次）。
（三）中医辨证施治：选择内服中药，配合外敷中药或外洗中药。
1.血瘀气滞证：行气活血、消肿止痛。
2.瘀血凝滞证：活血和营、接骨续筋。
3.肝肾不足证：补益肝肾、调养气血。
（四）中医适宜技术治疗。
（五）其他治疗。
（六）功能锻炼。
（七）护理调摄。
九、出院标准
（一）骨折局部肿胀减轻、疼痛缓解。
（二）X线片复查达到功能复位或解剖复位标准。
（三）骨折初步稳定，可门诊治疗。
十、变异及退出标准
发生以下情况者，需退出本执行规范且不能以“肱骨干骨折（中医正骨治疗）”作为诊治方式。
（一）手法复位后骨折对位对线未达到功能复位的要求，需要手术者。
（二）经治疗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需转院治疗者。
（三）标准住院日不达10天。
（四）因患者或家属意愿而导致本规范未能继续执行。
（五）出现其他导致未能继续中医正骨治疗的并发症、合并症。


股骨干骨折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规范适用于诊断为股骨干骨折的中医治疗患者。
一、适用对象
[bookmark: _Hlk60991921]第一诊断中医诊断为股骨骨折（TCD编码：A03.06.01.12），西医第一诊断为闭合股骨干骨折（ICD-10：S72.3），行股骨干骨折中医正骨手法复位夹板固定术（ICD-9-CM-3：93.5405）。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1.中医诊断：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ZY/T001.9-94）。
2.西医诊断：根据《外科学（下册）》（8年制和7年制临床医学专用教材，赵玉沛、陈孝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
（二）病史：外伤史。
（三）体格检查：患肢肿胀、疼痛、活动受限、畸形、反常活动等。
（四）辅助检查：X线检查发现股骨干骨折。
（五）中医常见证候：血瘀气滞证、瘀血凝滞证、肝肾不足证。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股骨干骨折。
（二）患者适合并接受中医正骨手法治疗。
（三）实施中医正骨手法操作者应具备中医骨伤科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四、标准住院日为14-30天。
五、符合结算病种标准
（一）第一诊断必须符合股骨干骨折的患者。
（二）外伤引起的折端移位或存在移位倾向的新鲜闭合性骨折，有闭合复位的适应症。
（三）医生能熟练运用中医正骨手法实行闭合复位夹板外固定治疗（管型石膏、石膏托、石膏夹板除外）。
（四）治疗过程结合使用传统中医适宜技术，并完成中医病案书写。
（五）以下情况除外：
1.合并有严重神经、血管损伤者或筋膜间室综合征等。
2.开放性骨折。
3.同时有严重的其他疾病（如癫痫等）以及不能配合治疗者。
六、中医证候学观察
四诊合参，收集该病种不同证候的主症、次症、舌、脉特点，注意证候的动态变化。
七、入院检查项目
（一）必需的检查项目
1.※股骨干正侧位X光片；
2.血常规、尿常规；
3.凝血功能；
4.病毒系列；
5.肝功能、肾功能；
6.心电图；
7.胸部透视或胸部X光片。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根据病情需要而定，如CT、MRI、心脏及血管彩超、动态心电图、肺功能检查、血脂、血液流变学、感染性疾病筛查等。
八、治疗方法
（一）中医正骨手法复位治疗。
（二）夹板固定（可配合牵引）：适用于复位后稳定的骨折，复查股骨干正侧位X光片（复位后、出院前至少各一次）。
（三）中医辨证施治：选择内服中药，配合外敷中药或外洗中药。
1.血瘀气滞证：行气活血、消肿止痛。
2.瘀血凝滞证：活血和营、接骨续筋。
3.肝肾不足证：补益肝肾、调养气血。
（四）中医适宜技术治疗。
（五）其他治疗。
（六）功能锻炼。
（七）护理调摄。
九、出院标准
（一）骨折局部肿胀减轻、疼痛缓解。
（二）X线片复查达到功能复位或解剖复位标准。
（三）骨折初步稳定，可门诊治疗。
十、变异及退出标准
发生以下情况者，需退出本执行规范且不能以“股骨干骨折（中医正骨治疗）”作为诊治方式。
（一）手法复位后骨折对位对线未达到功能复位的要求，需要手术者。
（二）经治疗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需转院治疗者。
（三）标准住院日不达14天。
（四）因患者或家属意愿而导致本规范未能继续执行。
（五）出现其他导致未能继续中医正骨治疗的并发症、合并症。


胫腓骨干骨折中医执行规范
说明：本规范适用于诊断为胫腓骨干骨折的中医治疗患者。
一、适用对象
第一诊断中医诊断为胫腓骨干骨折（TCD编码：A03.06.01.16），西医第一诊断为闭合胫腓骨干骨折（ICD-10：S82.2），行胫腓骨干骨折中医正骨手法复位夹板固定术（ICD-9-CM-3：93.5405）。
二、诊断依据
（一）疾病诊断
1.中医诊断：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ZY/T001.9-94）。
2.西医诊断：根据《外科学（下册）》（8年制和7年制临床医学专用教材，赵玉沛、陈孝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
（二）病史：外伤史。
（三）体格检查：患肢肿胀、疼痛、活动受限、畸形、反常活动等。
（四）辅助检查：X线检查发现胫腓骨干骨折。
（五）中医常见证候：血瘀气滞证、瘀血凝滞证、肝肾不足证。
三、治疗方案的选择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协作组制定的《胫腓骨干骨折中医诊疗方案（试行）》。
（一）诊断明确，第一诊断为胫腓骨干骨折。
（二）患者适合并接受中医正骨手法治疗。
（三）实施中医正骨手法操作者应具备中医骨伤科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四、标准住院日为14-30天。
五、符合结算病种标准
（一）第一诊断必须符合胫腓骨干骨折的患者。
（二）外伤引起的折端移位或存在移位倾向的新鲜闭合性骨折，有闭合复位的适应症。
（三）医生能熟练运用中医正骨手法实行闭合复位夹板外固定治疗（管型石膏、石膏托、石膏夹板除外）。
（四）治疗过程结合使用传统中医适宜技术，并完成中医病案书写。
（五）以下情况除外：
1.合并有严重神经、血管损伤者或筋膜间室综合征等。
2.开放性骨折。
3.同时有严重的其他疾病（如癫痫等）以及不能配合治疗者。
六、中医证候学观察
四诊合参，收集该病种不同证候的主症、次症、舌、脉特点，注意证候的动态变化。
七、入院检查项目
（一）必需的检查项目
1.※胫腓骨正侧位片；
2.血常规、尿常规；
3.凝血功能；
4.病毒系列；
5.肝功能、肾功能；
6.心电图；
7.胸部透视或胸部X光片。
（二）可选择的检查项目：根据病情需要而定，如CT、MRI、心脏及血管彩超、动态心电图、肺功能检查、血脂、血液流变学、感染性疾病筛查等。
八、治疗方法
（一）中医正骨手法复位治疗。
（二）夹板固定（可配合牵引）：适用于复位后稳定的骨折，复查胫腓骨正侧位X光片（复位后、出院前至少各一次）。
（三）中医辨证施治：选择内服中药，配合外敷中药或外洗中药。
1.血瘀气滞证：行气活血、消肿止痛。
2.瘀血凝滞证：活血和营、接骨续筋。
3.肝肾不足证：补益肝肾、调养气血。
（四）中医适宜技术治疗。
（五）其他治疗。
（六）功能锻炼。
（七）护理调摄。
九、出院标准
（一）骨折局部肿胀减轻、疼痛缓解。
（二）X线片复查达到功能复位或解剖复位标准。
（三）骨折初步稳定，可门诊治疗。
十、变异及退出标准
发生以下情况者，需退出本执行规范且不能以“胫腓骨干骨折（中医正骨治疗）”作为诊治方式。
（一）手法复位后骨折对位对线未达到功能复位的要求，需要手术者。
（二）经治疗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需转院治疗者。
（三）标准住院日不达14天。
（四）因患者或家属意愿而导致本规范未能继续执行。
（五）出现其他导致未能继续中医正骨治疗的并发症、合并症。
25

